
井陉县苍岩山镇人民政府
2025年度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为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全面落实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石发﹝2019﹞8号）文件精神，遵循“科学性、规范性、客观性和公正性”的原则，对井陉县苍岩山镇人民政府2025年整体支出情况实施了财政支出绩效自评价，形成本评价报告。
 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概况
本部门主要围绕加强党的领导、夯实基层政权，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优化公共服务、着力改善民生，强化社会治理、维护社会稳定，推进基层民主、促进农村和谐，改善生态环境、提升乡风文明等方面履行职能。
本部门组织机构设置包括机关本级及所属4个事业单位。一是井陉县苍岩山镇人民政府本级，经费保障形式为财政拨款，行政编制27人，在职25人；二是苍岩山镇综合行政执法队，经费保障形式为财政性资金基本保证，事业编制10人，在职10人；三是苍岩山镇行政综合服务中心，经费保障形式为财政性资金基本保证，事业编制6人，在职6人；四是苍岩山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经费保障形式为财政性资金基本保证，事业编制4人，在职1人；五是苍岩山镇退役军人服务站，经费保障形式为财政性资金基本保证，事业编制2人，在职2人。
本部门2025年末固定资产总额为3011351.95元，其中房屋总计2250670.00元；单位共有公务车辆2辆，总计金额232576.10元，图书档案、家具用具、设备总计528105.85元。
（二）部门收支预决算情况
按照预算管理有关规定，目前我县部门预算的编制实行综合预算管理，即全部收入和支出都反映在预算中。井陉县苍岩山镇人民政府机关及所属事业单位的收支包含在部门预算中。
1、收入说明
本部门2025年度年初安排预算收入5729200.07元，全部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5年度决算收入为7785619.35元，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4648077.58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50000.00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963478.69元，卫生健康支出211026.03元，节能环保支出60000.00元，农林水支出1178969.75元，住房保障支出373043.30元，其他支出301024.00元。
较年初预算增加2056419.28元，差异率为35.9%。主要原因一是本年度年初预算在职人员37人，本年末在职人数较年初预算人数共计增加7人，相应增加了人员经费及公用经费，人员经费5510969.84元较年初预算4889587.07元增加了621382.77元，公用经费441878.36元较年初预算388400.00元增加了53478.36元。
二是本年度追加2025年中央支持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补助资金30000.00元，追加农村公益事业财政奖补项目经费1101825.75元，追加偿还政府拖欠企业账款项目（第三批）301024.00元，项目经费年初预算未支出51291.60元，导致项目经费1832771.15元较年初预算451213.00元增加1381558.15元。
2、支出说明
2025年度部门支出预算为5729200.07元，包括人员经费4889587.07元、日常公用经费388400.00元和项目支出451213.00元，全部为本级支出。2025年度我部门支出总计为7785619.35元，决算支出包括人员经费支出5510969.84元、日常办公经费支出441878.36元和项目支出1832771.15元。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指标
本部门2025年度总体绩效目标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贯彻落实县委、县政府的各项决策部署，围绕县委苍岩山片区发展思路，全力配合好苍岩山提档升级各项工作，积极推进项目建设，立足广阔山场资源、旅游资源，加大招商引资步伐；持续推进多中心项目建设，多措并举壮大村集体经济，厚植发展优势，建立稳定脱贫长效机制，持续提升农村人居环境面貌，常态化推进宜居乡村建设；持续深化改革，拓展服务领域，落实好城乡低保、农村特困供养、医疗救助、临时救助、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基本医疗等政策，扎实开展双拥、优抚安置、残疾人保障工作，全力推进民生实事工程建设；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不断提升重点领域的风险管控和隐患治理能力。团结带领全镇广大党员干部群众，高举改革旗帜，全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全力配合苍岩山创5A工作，努力实现经济发展高质量、人民生活高品质的奋斗目标。
绩效指标一是产出指标，其中数量指标指上级各部门安排部署的各项工作的完成数量及群众反馈问题解决数量；质量指标指上级各部门安排部署的各项工作的完成效果；时效指标指上级各部门安排部署的各项工作能在规定时限内完成。二是效益指标，其中社会效益指标指确保国家各项惠民政策的落实，促进辖区和谐稳定发展；可持续影响指标指提高镇政府服务群众水平，改善镇政府形象及影响力。三是满意度指标，其中主管部门满意度指上级各部门对我镇各项工作完成情况的考核评价；干部满意度指我镇工作人员对各项工作完成情况的自我评价；群众满意度指群众对我镇本年各项工作完成效果的评价。四是预算执行率指标，指年初预算的决算支出情况。
二、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一）自评的组织工作
自评工作由办公室牵头，与负责项目实施的业务科室组成项目自评小组，业务科室配合办公室完成资金申请、领导批示、会议记录、拨款凭证等资料的收集，统计项目支出明细，发放满意度调查问卷等工作。自评小组从总体绩效目标、绩效指标等方面对2025年度财政预算项目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和预算执行情况开展了评价。
（二）自评的方法和过程
自评小组运用比较法、因素分析法、项目效益分析法等评价方法从产出指标、预算执行率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等方面对项目展开评价。绩效指标权重由各业务科室根据评价对象实际情况确定，总分设定为100分。通过资料收集、实地考察、调查统计等方式，获取到绩效评价需要的基础资料。通过比较绩效目标值和实际完成值、对比以前年度和本年度相近项目实施情况、综合分析影响绩效目标实施效果的内外因素等方式，评价各项目绩效目标的实现程度，给出项目总得分。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及指标分析
（一）总体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2025年，苍岩山镇坚决贯彻县委、县政府决策部署，牢固树立“大家都来抓发展”的工作理念，紧扣全县“2+4”产业新布局，以“党建、文旅、产业、民生、生态、安全”六大维度协同发力，推动全镇各项事业迈上新台阶。
党建引领强根基，深化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学习，常态化开展警示教育与主题党日活动，完善村级阵地建设，扎实推进村“两委”换届工作，做优“一元食堂”养老品牌，优化基层治理清单，筑牢坚不可摧的基层堡垒。
文旅融合聚动能，推进苍岩山亮化、登山步道、窑洞民宿、璧山景区提质四大文旅项目建设，打造夜游新业态，实现晋冀跨区域联动，同步推进风电、充电桩等新能源项目落地。
产业振兴激活力，清理规范320份集体经济合同，追缴欠款6.4万元，选树“党建+项目”典型，助销特色农产品，盘活闲置资源谋划高端民宿，19个村集体经济稳定增长。
生态宜居展新颜，开展9轮人居环境飞检，清理各类垃圾1.7万余方，完成街巷硬化、管网改造等工程，大气综合指数全县第一，实现秸秆禁烧“零火点”，生态环境持续优化。
民生福祉再提升，办结民生实事198件，完善路灯、铁桥等基础设施，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落实各类惠民政策，新增各类保障对象124人，群众幸福指数显著提高。
安全底线守得牢，运用新时代“枫桥经验”化解信访矛盾，实现全年“零火情”“零安全生产事故”，严守耕地红线，动态排查整治各类隐患，确保全镇大局和谐稳定。
（二）分项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及指标分析
1、机关事务管理
绩效目标：完成乡镇党委、政府各项工作的督导催办，处理机关日常事务，搞好文秘、档案管理、政务公开和机关后勤保障工作；负责相关党群单位的工作；抓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负责制定乡镇经济发展规划；为招商引资、发展民营企业和第三产业提供服务；做好乡镇统计、审计工作；负责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司法工作；做好宗教工作，打击邪教；调处矛盾纠纷；做好群众来信来访、社会稳定等工作。负责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以及与各部门社会事务工作的指导、服务和协调工作。
绩效指标：从数量指标来看，协调配合各业务科室完成了所有上级部门督导催办的工作。从质量指标来看，完成了上级各部门安排部署的各项工作。从时效指标来看，各项工作能在规定时限内完成。从社会效益指标来看，提升了镇政府办公效率和质量，维护了政府的良好形象。从满意度指标来看，配合协调各部门完成各项社会事务工作，使上级部门、机关工作人员及群众都对本年度的工作成果较为满意。
2、综合行政执法
绩效目标：做好城乡建设、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文化市场、农业农村、安全生产、民族宗教等领域行政执法工作；配合县直有关部门、乡镇有关科室做好行政执法领域监督巡查工作。
绩效指标：从数量指标来看，本年度无行政违法行为。从质量指标来看，做到了行政执法有法可依，不存在乱罚款、乱收费、乱摊派的现象。从时效指标来看，能及时制止违法行为发生。从社会效益指标来看，严格依法行政，起到了良好的宣传教育作用，减少违规违法行为的发生，维护了辖区的和谐稳定。从可持续影响指标来看，有利于帮助企业及个人树立依法合规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的意识，形成良好的经济发展氛围。从满意度指标来看，配合协调上级部门完成各领域行政执法工作，使上级部门、机关工作人员及群众都对本年度的工作成果较为满意。
3、行政综合服务
绩效目标：做好行政审批服务事项的受理、办理工作，提供政策和业务咨询；做好辖区内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工作 ;指导村便民服务点建设及开展业务培训。
绩效指标：从数量指标来看，全年办结各类审批事项70余件，建立惠民医疗保障人员台账，涉及65周岁以上人员1850人，积极推动政策实施，督导19个村便民服务点保持建设成果及开展业务人员培训。从质量指标来看，严格按照政策依据办理行政审批服务事项。从时效指标来看，受理业务较难易程度能在一至七个工作日内办结。从社会效益指标来看，配合上级部门做好授权、委托事项的审批办理，便利了群众生活。从可持续影响指标来看，提升了行政效能，树立了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形象。从满意度指标来看，配合协调上级部门完成各领域行政审批工作，使上级部门、机关工作人员及群众都对本年度的工作成果较为满意。
4、农业综合服务
绩效目标：负责配合农口部门做好农业技术服务和推广、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及动物疫病预防与控制工作；配合林业部门做好林业技术服务和推广，做好森林培育工作；配合水利部门做好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开展群众安全饮水项目，增强农业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做好农村土地承包、水土保持和综合治理工作；做好农村人居环境卫生整治、移风易俗、文明创建等工作。
绩效指标：从数量指标来看，引进试种大豆玉米复合种植，共计种植100亩大豆玉米，发放耕地地力保护补贴74.35万元。19个村在护林防火期间护林员全员在岗，改造农村上下水管网3000余米，完成宅基地审批4处，19个村人居环境整治发现问题全部清零，累计街巷硬化25000余平方米，新建厕所7座。从质量指标来看，完成了上级安排部署的各项工作，年度考核在17个乡镇中等次良好。从时效指标来看，各项工作能在规定时限内完成。从成本指标来看，涉农资金按规定标准支出，证明材料齐全。从社会效益指标来看，净化美化了农村居住环境，改善了村容村貌。从可持续影响指标来看，美化绿化了生态环境，便于吸引游客，提升乡村知名度。从满意度指标来看，配合协调上级部门完成各项工作，使上级部门、机关工作人员及群众都对本年度的工作成果较为满意。
5、退役军人服务
绩效目标：健全各项制度机制，全面精准摸底完善建档立卡，建立镇村信息平台；落实安置和帮扶措施，做好困难军人的救助、社保、和就业创业工作；建立常态走访慰问机制。
绩效指标：从数量指标来看，完成退役军人优抚对象认证共计147人，组织19个村的退役军人进行免费体检，完善19个村级退役军人服务站网格化建设。从质量指标来看，严格按照政策要求做好退役军人服务工作。从时效指标来看，各项工作能在规定时限内完成。从社会效益指标来看，认真落实退役军人服务站各项职能，进一步保障了农村退役军人的合法权益。从满意度指标来看，配合协调上级部门完成各项工作，使上级部门、机关工作人员及群众都对本年度的工作成果较为满意。
四、评价结论和评价等级
部门整体支出综合绩效评价分为4个等级：设定满分100分，得分≥85分为优秀；75≤得分＜85分为良好；60≤得分＜75分为一般；得分＜60分为较差。
截至2025年12月底，本部门各分项绩效目标已全部完成。机关事务管理、综合行政执法、行政综合服务、农业综合服务及退役军人服务等方面均严格按照产出指标、效益指标及满意度指标要求，认真履行年度工作职责，有效保障部门工作正常运转，办公环境得到优化，政府形象显著提升，办事群众、工作人员及上级考核组均表示较为满意。全年共安排22个预算项目，其中19个项目绩效评价为优秀，2个项目为一般，1个项目为差。综合项目执行情况及绩效表现，部门整体支出综合绩效评价总得分为91.41分，评定等级为优秀。
五、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成本控制不够精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部分产出指标下的成本细化指标，年末实际支出超出预期指标值。
二是绩效指标设置不够科学。部分绩效指标设定不够合理，导致项目未能完全按照预期指标内容开展。
[bookmark: _GoBack]三是资金落实预判不足。对资金到位风险考虑不充分，未能提前制定应对措施，致使部分项目实施中途终止。
（二）针对问题提出具体的改进措施或建议
一是加强成本测算，提升资金支出精准性。加强与各业务科室的沟通协调，结合上年度预算项目执行情况及本年度工作计划，在项目实施前做好成本指标测算，切实提高资金支出的精准水平。
二是强化跟踪指导，提高预算执行管理能力。做好项目全过程的跟踪指导工作。对当年确实无法实现绩效指标的项目，及时调整绩效目标及预算用途，提升预算执行管理的动态调整能力。
三是规范资金保障，防范资金来源风险。加强与财政部门的对接，明确资金到位时限，规范项目资金保障流程，坚决杜绝因资金来源不稳定导致项目中途终止的情况。
六、评价工作组人员名单及签字（姓名、工作单位、职务、职称）
任彦廷：苍岩山镇，副书记、镇长
高静：苍岩山镇，人大主席
吕炳东：苍岩山镇，副镇长
赵欢：苍岩山镇，四级主任科员
马叶浓：苍岩山镇，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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